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休（退）學申請表
	學生填寫區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事項
	□休學

□退學(以下免填)
	復學學期
	____學年度第_  _學期

____ __ 年 __  _   月 

	
	學號
	
	休(退)學事由：
□重考     □服役     
□志趣不合 □適應不佳
□健康因素 □學業因素
□工作     □懷孕生產
□出國     □經濟困難

□家庭因素 □育嬰
□轉學     □其他因素        
	休學期限
	自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起
至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止
共休學           學期
	申

請

人

簽

名
、

電

話
	註：請先辦完以下1~4欄手續

1.家長簽名(限學士班)

2.導師或指導教授簽名

3.系主任(所長)簽名

4.離校手續

再至“註冊組”辦理休(退)學
手續。
申請人簽名：

(請詳細閱覽以上之「註」內容)

電話： 

	
	系所
	學系
	
	
	
	
	

	
	
	研究所
	
	
	
	
	

	
	班級
	□博士班

□碩士班   年級
□學士班
	
	休學紀錄
	□未曾休學

□曾休學    學期
	
	

	
	請勾選下列事項，並由註冊組複核：
一、□ 註冊日（含）前辦理休(退)學者免繳學雜費(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須先完成註冊手續)。

二、□ 註冊日後辦理休學或自動退學者：
需完成繳交學雜費、學分費（含助學貸款者）始能辦理休學，並依規定辦理退費。

1、□ 學士班新生註冊次日起至上課日之前一日，學費退還2/3，雜費全退。
2、□ 已繳交學雜費(基數)，辦理 □退費2/3  □退費1/3。  

3、□已繳交學分費，辦理 □退費2/3  □退費1/3。
4、□ 已逾行事曆所訂退費截止日，不退費。

三、□ 已填妥休學證明書（休學一律核發）
	復學通知:

於學期結束後二週內寄出，寄信地址為通訊地址．如有變動請至校務資訊系統更新通訊地址：http://www.ccxp.nthu.edu.tw/ccxp/INQUIRE

	休

退

學

流

程

	1.學士班家長或監護人
簽名同意(或附同意書)
	2. 導　　師指導教授
	3. 系主任（所長）
	5. 註冊組
	6. 會計室

	
	簽署日期：
	簽署日期：
	簽署日期：
	擬請准予自___學年度第__學期起eq \o(\s\up 10(□休學),\s\do 4(□退學))   學期
並退還其繳學什各費____


	□免退費(免辦)

□合於退費

	
	4.《離校手續》

	
	系所辦公室
	系所門禁負責人
	學科實驗室
	圖書館
	軍訓室/生輔組

	
	
	註：收回臨時卡或註銷門禁權
，無門禁者由系所辦公室蓋章
	註：由相關負責人簽章，無實驗課程者由系所辦公室蓋章
	
	

	
	出納組
	學務處綜合學務組
	國際事務處綜合事務組
	師培中心
	

	
	
	註：僅僑生及外籍生須辦理
	註：僅外籍生須辦理
	註：僅教育學程生須辦理
	

	說

明

事

項

	1、 兵役暨學生平安保險相關問題，請至軍訓室/生輔組洽詢。     二、欲保留住宿床位者，請洽住宿組辦理。

	
	三、申請程序
	(1)填寫申請表→
	(2)(3)到系所→
	(4)到表列單位       辦理離校
	→(5)到註冊組  →
	(6)合於退費者到

會計室辦理退費

	
	
	(學士班須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或附同意書)
	(找導師、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註意見)
	(辦理離校手續) 
	註冊組承辦人員擬辦

(繳回申請表、學生證)
	

	
	四、註冊日(含)前辦妥休學者，免繳學雜費；註冊日以後辦理休學，未繳費者需完成繳交學雜費後，始能辦理。加退選截止日以後辦理休學，需繳交學分費之同學繳交學分費後才能辦理休學。
五、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，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，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，其他規定（含退費）請見背面說明。


	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休學證明書

	系　所

組　別
	學系(研究所)

組
	年級
	　年級

	班別
	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

	學　號
	
	姓　名
	

	休　學

申　請

日　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（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）
	休　學

期　限
	　　學期



	休　學

原　因
	

	復　學

日　期
	　　年　　月（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）

	註冊組章戳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
附註：

一、休學期滿應依本校所寄復學通知（以掛號郵寄，寄信地址為通訊地址,如有變動請至校務資訊系統：http://www.ccxp.nthu.edu.tw/ccxp/INQUIRE更新通訊地址）辦理復學，若未收到，亦應依本證明書所載復學日期並上網（http://my.nthu.edu.tw/~registra/）查詢註冊須知當學期註冊日期，主動辦理復學，逾期即依學則第四十三條規定予以退學。
二、修業年限只剩一學期或不擬復學，但仍合乎可休學者，更應注意續辦休學事宜，以免受退學處分。
一、學則休（退）學規定摘錄：
第三十八條
學生因故須休學者，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，得申請休學一學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，經核准後，辦理離校手續。
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。因重病或特殊事故，須檢具證明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，得延長之。學生休學年限，其總累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。
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，須檢具徵集令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至服役期滿為止，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；服役期滿後，應檢具退伍令申請復學。
學生因懷孕、分娩或為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得檢具證明申請休學（至多一學年），不計入休學年限。

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休學，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當日完成申請手續。
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不採計。
第四十一條
學生休學期滿應申請於次學期復學（學期中不得復學），經核准後，在原肄業院系（組）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，未申請復學者以退學論。但學期中途休學者，復學時，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。
第四十二條
學生欲轉學他校，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，得申請自動退學，於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修業證明書。修業證明書既經發給，學生不得請求重返本校肄業。
第四十四條
學生申請退學，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，並向註冊組辦理退學離校手續。
第四十五條
退學學生，其學籍經本校核准且在校修有學期成績者，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。但因本校報教育部備查之學則第九條或其他依規定開除學籍者，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。
二、退費規定：依學雜(分)費退費規定，開學前申請休學免繳費，開學後6週內退三分之二，7~12週內退三分之一，超過12週不退費；合於退費者，請檢附繳費收據一併辦理。

三、修業證明書：退學同學如需申請修業證明書，請檢附貼妥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辦理。
